“医学信息分析及肿瘤诊疗”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管理办法
“医学信息分析及肿瘤诊疗”湖北省重点实验室依托中南民族大学和湖北省肿瘤医院，围绕医学信息检测与处理在肿瘤诊疗应用中的关键技术开展研究，旨在临床上为肿瘤患者提供更精准的早期检测手段和更有效的治疗方法，推动医学信息产业的发展，改善湖北省和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卫生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为了加速实验室研究计划和目标的实现，鼓励并资助科技人员开展与本实验室学术方向相关的研究工作，促进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本实验室自2015年起设立开放课题，并制定以下管理办法。
1、 立项原则
1、 开放课题主要支持实验室以外的研究人员（含兼职/客座研究人员）与实验室固定人员合作的科研课题，由客座研究人员和固定人员共同申请，客座人员担任课题负责人。
2、 开放课题的申请应符合实验室当年发布的开放课题申请指南，其研究内容必须符合开放课题的资助范围。
2、 申请对象
1、 凡是具有博士学位或中级及以上职称的国内外研究人员均可以向本实验室申请开放基金课题；在读博士研究生须经导师认可。
2、 申请人作为负责人同期在研的重点实验室项目只能有1项。
3、 申请程序
1、 实验室在每年的5-6月制定开放课题申请指南，并开始受理申请。申请者需填写《开放课题申请书》一式2份，并加盖申请者单位公章。
2、 实验室主任组织专家进行初评，并提出评审意见。
3、 由学术委员会按照“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进行审查，确定立项项目和资助经费。
4、 重点支持方向
1、 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
2、 健康医学工程
3、 医学诊疗技术与器械
5、 资助强度与研究年限
开放课题的资助强度为每项不超过1万元，研究年限一般为一年以内。
6、 开放课题管理
1、 开放课题经实验室审核批准后，签订课题协议，课题负责人不得擅自更改课题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计划，实验室依据课题任务书的年度研究计划和预期研究成果检查课题执行情况。
2、 课题研究年限内，满足结题要求可随时提交《开放课题结题报告》，实验室每年组织一次专家评审。
3、 [bookmark: _GoBack]课题结题须至少发表一篇被新锐分区二区期刊收录的论文。凡在开放课题资助下发表的论文或取得的应用性成果，完成单位须包括“医学信息分析及肿瘤诊疗湖北省重点实验室”（英文为： Hubei Key Laboratory of Medical Information Analysis & Tum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完成人员须包括实验室固定人员。
4、 研究中利用开放课题经费获得的研究成果归实验室和研究人员所在单位共有。
5、 开放课题结题后可再申请，终止的课题负责人不得再申请本实验室课题。
7、 开放课题经费管理
1、 课题经费，分两次拨付，按照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纵向科研经费有关管理办法管理。课题协议签订后，课题负责人提供有关票据，实验室统一办理首次经费拨付；课题结题时，课题负责人提交结题有关材料(含财务支出明细)，结题考核通过后在规定期限内，凭有关票据，办理剩余经费拨付。规定期限外尚有剩余经费的，所余经费留实验室公用。
2、 课题中途终止研究、结题时没有完成预期成果，实验室将视情况终止课题、全部或部分收回课题经费。
8、 本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并由实验室负责解释。
